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首届优秀公益创意项目

机构冠名申请表

冠名机构: 
申请日期: 
冠名说明
（一）单独冠名资助
1、参加条件

不限国界、区域，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企业及其他机构和各界热心人士。

2、需递交资料

(1)捐赠承诺书

(2)捐赠机构信息：包括机构名称、类别、领域、联系信息、组织架构及核心成员、介绍纳税证明、财务报告、上年度验资报告等主要信息。

(3)申请冠名项目介绍（如未确定冠名某项目可不填）：包括冠名项目名称（原则上在进入复赛20个选拔获胜的公益项目中挑选）、资金、冠名项目主要跟进负责人等。

3、冠名标准(每个项目冠名金额为20-50万元，至少为该项目所需资金的一半以上)。

对于多个机构予以同时冠名同一项目时，最终以出资金额、社会信誉、团队建设、对于社会贡献、与基金会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专家评委等综合评定为准。

必要时可进行公开拍卖确定

4、对于冠名机构回报：

（1）资金配套回报

主办方对于机构冠名的项目按照所获名次予以比例资金和定向捐赠的资金配套，注入该项目的运作。

对于投入公益方面的资金减免税收。

（2）形象宣传回报：主办方通过平面、网络、电视等相关媒体追踪报告该项目进程，通过对负责人访谈等方式提高机构社会知名度及责任感。

（3）参与运作回报

主办方将会同冠名机构负责监督项目的后期运作实施。

主办方将同冠名企业及项目机构共同建立项目具体实施流程方案，三方共同指定项目监督人，对项目进行评估与监测，确保项目实施的效果。

定期监督和检查资助资金的使用情况。
定期组织企业、媒体、社会各界人士等对受益方满意度调查，派人参与项目实施的总体评估。

（4）名誉奖励

对于出资冠名的机构，将授予“公益先锋”机构荣誉称号。

对于获得“十大影响力公益实施项目”（拟明年实施评定）的冠名方和实施方，分别颁发“公益榜样”、“公益之星”荣誉奖牌，并在媒体上大力宣传。

说明：

   如因故不愿冠名， 也可只对入围的某一具体项目进行定向资助，也可直接向社会公益基金会捐款（金额不限）。基金会将对每一署名捐款人进行登记造册、公布，并对项目实施阶段和周期结果向捐款人报告。对资助款项较大或情节感人的捐款人，将充分运用电视等传媒手段进行褒扬，组委会颁发“公益之心奉献奖。（具体方案另定）。
冠名捐赠承诺书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对于贵方承办的“深圳公益在行动”申请书表格所有内容已认真阅读并填报，我公司愿意接受各项要求，并对此捐赠做出以下承诺：

我公司（                        ）自愿向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捐款现金人民币（大写：    小写：   ），冠名捐赠于                   公益项目（暂未选定冠名具体项目的，可暂不填）。
届时我公司将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及时签订冠名捐赠三方协议，将冠名捐款汇入社会公益基金会帐户（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深圳燕南支行 
账    号：443066120018150063612）
如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机构盖章
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     期：
机构冠名表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国有 □民营 □合资 □外资

	法人代表
	
	性别
	
	籍    贯
	
	电话
	

	成立时间
	
	年营业额
	

	业务性质
	

	机构简介
	

	冠名项目
	1

2

	冠名资金
	1

2

	组织架构及核心成员介绍
	

	联系人（项目跟进负责人）
	
	办公电话
	
	传真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补充材料（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利于宣传）：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法定授权委托书原件。
2008年度纳税证明。

上年的年度报告或工作总结，须加盖公章。

经过审计的上一年度的财务报告，须加盖公章。如未经审计，请提供上年度公开发布的财务报告，须加盖公章。

个人冠名：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企业冠名无须提供此项）

其他可证明资质的材料。

联系电话：25595902\25595903，传真：25595900
网站www.96980.org,邮箱:gy96980@hotmail.com

联系人：李冬娜、张芳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3097号洪涛大厦四楼,邮编:518029
